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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
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CHINA GLASS HOLDINGS LIMITED
中 國 玻 璃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300）

自願性公告

執行董事及高級管理層增持股權

此乃由中國玻璃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作
出之自願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獲呂國先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呂先
生」）及本集團高級管理層之若干成員告知，自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十五日起至二
零二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止，彼等以其自有資金於公開市場上以每股約1.833

港元之平均價格收購合共4,046,000股本公司股份（「股份」）（「增持股權」）。

增持股權表明呂先生及本集團高級管理層對本集團之整體發展前景及增長潛
力充滿信心。



2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中國玻璃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彭壽

香港，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董事如下：

執行董事：
呂國先生（行政總裁）

非執行董事：
彭壽先生（主席）；趙令歡先生；及張勁舒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張佰恒先生；陳華晨先生；及王玉忠先生

* 僅供識別


